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与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股票委托投资协议之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原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

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现将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泰

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票委托投资协议构成的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 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2021年3月15日，我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宏利基金”）

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完成了《泰达宏利基金-中宏人寿委托投资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签署。由于泰达宏利基金是我司关联方，根

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

35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相关规定，该交易内部审查、报告和信息披露按照重大关

联交易办理。 

 

二、 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此次交易的关联双方为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共同股东为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双方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是中国首批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之

一，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注

册资本1.8亿元，营业执照号码91110000739783322T。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泰达宏

利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575亿元，其中公募基金规模为471亿元。 股本结构及股东持

股明细：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51%）、宏利投资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占49%）。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交易协议是根据我司保险资金风险收益特征，加强资产配置管理。并

希望通过审慎制定的投资指引，借助泰达宏利基金优秀的投资管理能力，获得稳健

投资收益，优化保险资产结构。 

该关联交易具体交易要素如下： 

(一)交易委托投资总额度不超过2亿元，初始委托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 

(二)年管理费率0.5%，年托管费率0.009%； 

(三)业绩报酬： 

1.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收益率； 

2.业绩报酬计算期间内委托资产实际年化收益率为负或者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部分不高于3%，则资产管理人不收取业绩报酬； 

3.业绩报酬计算期间内委托资产实际年化收益率为正且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部分高于3%但不高于7%，则超过3%不高于7%的收益部分收取比例为10%的业绩报酬； 

4.业绩报酬计算期间内委托资产实际年化收益率为正且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部分高于7%，则超过7%的收益部分收取比例为20%的业绩报酬； 

5.业绩报酬合计上限不超过委托资产的5%。 

以上费率、收益率等定价均依据市场常规定价方式，与市场公允价格之间无较

大差异。 

（四）交易结算方式为电子转账； 

（五）2021年3月15日完成合同签署，合同有效期三年。 

 

四、 交易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因本次协议限定的委托投资总额度不超过2亿元，占我司2020年末总投资资产的

比例为0.45%，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影响非常有限。 

 

五、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0年6月4日，经我司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同意我司与泰达宏利基金续

约合作开展股票委托投资业务及签署交易协议。本次关联交易亦获得了我司独立董

事的一致同意。 



六、 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2021年截至目前，我司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1000万元。 

 

七、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

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

运用监督部反映。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9日 


